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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推《蘋果》英文版謀煽外力敵對中國
張劍虹確認黎編採政策無變 控方：國安法生效後仍見「獨」標題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

三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外案，昨踏入

第二十二天審訊，控方「從犯證人」、

《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在接受辯

方盤問後，昨日接受控方覆問。張劍虹重申，《蘋果日報》開立英文版

之目的是引起國際關注，推動外國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敵對行

動，包括「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官員。他亦向控方確認黎智英的編採

政策從來沒有改變，只是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有啲講法、寫

法」或受訪內容比國安法生效前「冇咁露骨」。控方則指，《蘋果》在國

安法生效後仍刊登有「港獨」口號的標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昨日覆問張劍虹時指出，《蘋
果日報》開立英文版之目的是引

起國際關注，令外國向中國以至香港特
區政府作出敵對行為，包括「制裁」官
員；黎智英下達了編採指示，只報道中
國負面新聞、「偏黃」的文章及無須持
平觀點，而上述黎智英的編採政策一直
沒有改變，張劍虹表示同意。控方進一
步向張劍虹確認，是否從來沒有改變，
張劍虹亦同意。
控方在庭上展示了張劍虹與《蘋果日
報》社論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的對
話截圖。截圖中，張問楊《蘋果》社評
是否有分裂國家、對抗政府等內容。楊
回應道「國安法出台前可能有」，但出
台後就無再提，張劍虹則留言稱「老闆
（黎智英）在他自己Twitter就可能有」。
張劍虹指稱，在國安法生效後，黎智
英「有啲講法、寫法」或受訪內容較國
安法生效前「冇咁露骨」。控方問到，
辯方曾問張劍虹所謂「編採自主」，當
時張劍虹稱有這個概念，但必須跟從黎
智英編採政策，張劍虹確認。控方追問
是否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一直如此，而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亦從未改變，張劍虹
稱：「無變更過。」

曾商「涉獨」口號 張：跟黎生標準
控方再問到，2020年7月4日，張劍

虹在WhatsApp向副社長陳沛敏問起某
廣告上有「光時」口號，張劍虹確認。
控方指，當時管理層因應香港國安法生
效曾就「光時」口號進行討論，同日張
劍虹曾轉發公司律師的訊息，稱因應事

態最新發展，特區政府日前發出新聞稿
指有關口號違反香港國安法，因此即日
起，所有涉及這個口號的稿件均不能使
用並會通知同事。張劍虹確認訊息。
控方其後展示3頁分別是2020年7月

5日、8日及 23 日的《蘋果日報》版
面，顯示版面的最頂部標題有所謂「兩
制蓋棺」字眼，而標題右側有「光時」
口號的字眼。法官李運騰問，誰人負責
制定相關字眼？張指，與國安法相關的
文章均會使用此標題，亦是國安法生效
當日《蘋果》的頭版題目，「都係跟黎
生標準。」
法官李運騰追問，誰決定把「光時」
字眼放在報紙頂部，張指該字眼其實是
源自新聞圖片，但不記得誰人主意，也
不清楚此設計維持多久。

指黎「冇叫員工唔好違反國安法」
就張劍虹在辯方盤問下稱《蘋果》嘗
試不違反國安法，控方問張這是否一個
政策或指示，張稱，「呢個唔係一個白
紙黑字政策，都唔係指示，係《蘋果》管
理層覺得要小心啲，盡量唔好踩到國安
法紅線。」
對黎智英曾向《蘋果日報》員工說：
「我唔會叫你哋點樣去做……」張劍虹
確認黎智英說過此話，但張解釋：「黎
生冇話你哋（《蘋果》員工）千祈唔好
違反國安法。……就算國安法生效後，
黎生都無講《蘋果日報》編採政策要有
咩改變。」
控方昨日完成覆問，張向法官鞠躬後

離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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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控方覆問「從
犯證人」、《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兼《蘋果
日報》社長張劍虹後，昨日下午傳召第二名
「從犯證人」、時任《蘋果》副社長的陳沛
敏出庭作供。陳沛敏供稱，黎智英有「好鮮
明價值取向」，「同事之間覺得，佢喺
『社會運動』企得前咗」，又表示在 2014
年，《蘋果日報》「『佔中』報道多咗」，
其間，黎智英更到金鐘參與其中，成為「新
聞的一部分」。

陳：《蘋果》創辦人有鮮明價值取向
陳沛敏確認，她在2021年 6月17日因本案首次被警方拘

捕，當時她任職《蘋果日報》副社長，而她其後獲警方保
釋，直到同年7月21日再被捕及正式起訴，及後一直還押。
陳沛敏供稱，她大學畢業後曾任職不同傳媒，1996年加入

《蘋果日報》任職高級記者，主要負責本地新聞，自2015年
起擔任總編輯，約於2017年起任職副社長，直到被捕當日。
控方問陳沛敏會否形容《蘋果》是政治性的報紙，陳回應稱，

「《蘋果》的創辦人」有「好鮮明價值取向，佢好支持香港發
展『民主』同政制，同埋佢尊重『自由人權』呢啲價值……」

指黎亦同時着重市場是否支持《蘋果》，包
括娛樂新聞能否吸引讀者等。
控方問道，在2014年「佔中」發生時，

《蘋果》的娛樂新聞數量有否增加或減
少， 陳回應稱「版面好似係減咗」，又稱
娛樂版並非其管轄範圍，但據其認知「係
少咗聽佢哋（娛樂版）有新聞出」。
控方追問她如何形容《蘋果》當時有關「佔
中」事件的報道，陳形容「報道數量多」。
法官李運騰追問，「佔中」歷時數個月，《蘋

果》是否每天都有報道？陳回應稱：「可以咁講。」
控方問陳於2014年與黎智英開會，其間有否提到「佔中」，陳
稱「可能有」，因為黎有親自參與這場「運動」，「試過一段時間
成日去金鐘嗰度坐」，「親自下場成為新聞的一部分」。
控方問陳沛敏會否認為黎智英2014年前是一名公眾人物，
陳沛敏稱：「我會形容佢係一個幾多人識人……一個傳媒
老闆。」在「佔中」事件發生後，《蘋果》同事們會認為黎
智英在社會活動中「企得前咗」。陳沛敏又認為。2014年前
「我估無咁多國際人認識（黎智英）」，黎智英在2014年
後「應該相對出咗名啲」。
陳沛敏下周一將繼續作供。

陳沛敏：黎「佔中」落場「企得前咗」

◆陳沛敏（左一） 資料圖片

◆警方昨日繼續加強西九龍法院大樓外的保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黎智英 資料圖片

墮「貴金屬」投資騙局 逾30人共失財2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前副教授張祺忠，被控於2018年在校內宿舍用電線勒
死妻子，再以木箱輾轉將屍體運到辦公室。陪審團其
後以5比2大比數裁定張謀殺罪成，原審法官彭寶琴依
例判他終身監禁。張不服定罪提出上訴，上訴庭3名法
官昨日裁定張上訴得直，定罪撤銷，下令將案件發還
重審，由另一名法官審理。
是次上訴由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法官薛偉成及
潘敏琦處理。上訴方主要爭議原審法官未有就辯方
證人、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的證供恰當地引導陪審
團。當時，鄭曾提及如果一個人飽受極大壓力、理

性被情緒騎劫，該人可能忘記事發經過。原審法官
當時指，陪審團應只考慮精神科醫生的供辭，不應
以鄭的證供來判斷被告是否構成「減責神志失
常」，其後又提醒陪審團要審視所有證據，上訴方
認為原審引導出錯。
律政司一方指出，辯方在原審法官引導時沒提出反

對，又指原審就證人的證供作出清晰解釋及指引，認
為不會令陪審團感混淆。
上訴3名法官在考慮後裁定張祺忠上訴得直，定罪撤

銷，繼續還押以等候案件重審。上訴庭將於兩個月內
頒下判詞解釋理由。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警方早前接獲舉報，指有無綫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有員工以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以取
得與公司有關的限閱文件。經調查，警方昨日以「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拘捕兩名無綫電
視的行政人員，分別為59歲男子及56歲女子，並檢取
相關電子裝置作進一步調查。據了解，被警方扣查的
分別為曾負責節目工作的張繼序和負責內地事務的張
惠兒。
一批重案組便衣警員昨日近中午在將軍澳工業邨
TVB電視城，拘捕一名59歲男子，並檢走電腦等證
物，之後拘捕一名56歲女子，將她帶上車，交由東九
龍刑事總部重案組跟進。

無綫批企圖破壞公司管治
無綫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是次事件涉及兩名被捕人
在內的3名行政人員，公司已將3人全數解僱，並表示
已掌握有力證據，顯示有員工為了獲取個人利益，以
不當手法串謀、協助或教唆外部人士企圖破壞公司管
治，及散播針對公司的虛假信息。無綫將全力協助警
方進一步的調查工作。
據了解，兩名被捕者為張繼序和張惠兒，涉案被解
僱者為邱健忠。資料顯示，張惠兒曾任無綫電視中國
事務部總監，張繼序負責節目工作，邱健忠於2020年
為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過往曾任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

稱事件不影響公司運作
無綫新聞在報道是次事件時，表示無綫已向員工發
出內部通告，指是次事件不會影響無綫電視的運作。
公司已經作出適當的安排，確保團隊的順利運作，又
提醒員工遵守聘用條款的重要性，包括嚴格遵守保密
和忠誠的原則，以保護公司的利益和聲譽。
報道又提到無綫過往多次被傳有管理架構變動，公
司多次澄清，又引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許濤
去年8月時開記者會時稱，「在媒體上廣泛流傳的不實
報道，可能對公司股價有所影響，會將此事交予執法
部門調查。」
去年8月，坊間傳出行政主席許濤及總經理曾志偉離
開無綫的消息，無綫漏夜發聲明否認，許濤其後亦舉
行記者會否認有關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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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
搗破黑幫操控的「貴金屬」期貨投資詐騙集
團。涉案騙徒以「cold call」推銷電話，以各
種台詞、問卷方式推介「高回報、低風險」
的貴金屬期貨買賣，誘使受害人簽署授權書
及投入資金。騙徒更提供虛假投資網站及製
造獲利假象，以不同藉口要求受害人支付其
他費用，但當受害人欲取回本金時賬戶即被
取消。警方展開代號「銀嶺」行動，直搗詐
騙大本營，拘捕11名男子，檢獲大量證物，
包括受害人簽署投資協議書及單據，相信潛
在受害人超過30人，損失逾200萬元，最大
一宗被騙40萬元。
警方東九龍總區刑事部總督察劉浩德昨日
講述案情指，警方早前接獲11名市民求助，
指參與投資被騙150萬元。警方經調查後，
鎖定一個黑幫操控的詐騙集團，自2020年6
月開始，利用「cold call」推銷電話模式，以
各種台詞、問卷方式向受害人洗腦及了解個
人背景，並有自稱投資專家進行游說，聲稱
「高回報、低風險」，誘騙受害人參與「貴

金屬」期貨買賣，然後安排到寫字樓簽約及
簽署授權委託書，容許騙徒全權管理受害人
賬戶買賣。
騙徒於九龍灣一甲級寫字樓成立空殼投資
公司，放置不同獎狀、獎盃等，瞞騙受害人
相信公司投資有道。同時，騙徒會向受害人
提供虛假投資網站，顯示投資紀錄及製造獲
利假象，讓受害人深信不疑，其實受害人在
投入資金後，已被騙徒迅速轉走，網上賬戶
顯示的交易只是虛假數字。
騙徒又會在受害人賬戶進行異常頻繁買賣
或長期持倉，繼而向受害人索取高昂「手續
費」或「平倉費」，亦會以市場波動導致虧
蝕為由，要求受害人加付保證金追回「虧
損」，從而誘使受害人二次投資，每次金額
約數千元至數十萬不等。當受害人打自取回
賬戶餘款時，騙徒則以收取高昂手續費、拖
延手法阻止，最後將受害人賬戶取消。

警拘11人 凍結200萬元犯罪得益
警方前日搜查詐騙集團的九龍灣辦公室及

長沙灣工廈內的「電話中心」以「串謀詐
騙」拘捕11名（24歲至34歲）男子，包括
主腦及骨幹成員，分別報稱建築工人、速遞
員、電訊服務推廣職員及無業。
行動中，警方檢獲大量證物，包括投資貴
金屬期貨客戶協議書，單據、約千個電話名
單、不同款式詐騙台詞及問卷，又凍結了該
詐騙集團200萬元犯罪得益。

◆警方行動中檢獲大批文件，包括投資協議
書、單據、電話名單、詐騙台詞及問卷等。

港大學者殺妻囚終身 案件發還重審

◆張祺忠 資料圖片

◆張劍虹（中） 資料圖片


